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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法務部暨所屬矯正署、教育部 

貳、案   由：法務部暨所屬矯正署、教育部就少年輔育

院教育之實施，未遵憲法及教育基本法揭

示之規定，將少年矯治機關學生教育排除

於基本教育體制之外，採行之課程與一般

教育體制脫鉤，使少年矯治機構所收容之

學生無法順利取得高中學程文憑，致離院

後因復學轉銜遭拒、降級就讀或無法銜接

致休學之案例層出不窮；矯正署長期漠視

接受感化教育處分之女性學生就學需求，

將其排拒在矯正學校體系之外，就學學制

及學籍均受限於普通科，已剝奪其受教權

益並致復學困難。另教育部雖研訂有協助

少輔院推動特殊教育及補救教學之機制，

然欠缺彈性之處理方式，導致實務上窒礙

難行。核以上機關違失情節嚴重，爰依法

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受國民教育乃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又教育

基本法揭櫫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其無分性別、年齡、

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

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帄等，且對於原住民、

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

特殊性，依法令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因此，

兒童少年自不容因曾經接受感化教育之經歷，而有教育

權受侵害之情狀。 

    復以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

）第 26.4 條規定：「對被監禁的少女罪犯個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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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問題，應加以特別的關心。她們應得到的照管、保護

、援助、待遇和培訓，決不低於少年罪犯。應確保她們

獲得公正的待遇。」我國接受感化教育之女性少年目前

一律收容於彰化少年輔育院(下稱彰化少輔院)，其學習

權益於收容時是否受到帄等保障，亦值高度關注。 

    本院為釐清我國接受感化教育之少年所受感化教

育實質內涵以及權責機關之具體措施制度，俾落實保障

兒童少年之教育權。經函詢法務部、教育部、勞動部、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桃園

少年輔育院(下稱桃園少輔院)及彰化少年輔育院(下稱

彰化少輔院)調取相關資料，於民國(下同)103 年 12 月

16 日召開司法實務界諮詢會議，邀請部分少年法院(庭)

法官及主任觀護人等到院詢問實務經驗與專業意見，

104 年 3 月 23、30 日分別赴桃園少輔院及彰化少輔院實

地履勘，以及同年 4 月 2 日約請法務部矯正署(下稱矯

正署)、教育部終身學習司(下稱教育部終身司)、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下稱教育部國教署)、桃園市政府、彰化

縣政府、國立員林高中附設進修學校等相關人員到院詢

問，已調查完畢。認有下列違失事項應予糾正： 

一、法務部暨所屬矯正署、教育部就少年輔育院教育之

實施，未遵憲法及教育基本法揭示「人民接受教育之

機會一律帄等」及「對於弱勢族群教育，應予以特別

保障」之規定，將少年矯治機關學生教育排除於基本

教育體制之外，逕採補習學校分校教育課程並搭配

才藝課程，顯與一般教育體制脫鉤，使少年矯治機

構所收容之學生不但無法順利取得高中學程文憑，

且離院後面臨降讀或轉讀不同類科情形者，比例高

達 57.3%，復學轉銜遭拒、降級就讀或無法銜接致休

學等案例層出不窮，嚴重損及學生就學權益，核有

重大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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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第 159 條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帄

等。」同法第 160 條規定：「6 歲至 12 歲之學齡兒

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

府供給書籍(第 1 項)。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

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

供給(第 2 項)。」、教育基本法第 4 條規定：「人

民無分性別、年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

、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

會一律帄等。對於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

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令予

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國民教育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凡 6 歲至 15 歲之國民，應受國民

教育；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應受國民補習

教育。」、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2 條規定：「本法

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同法第 3 條規定：「補習及進修教育區分為國民

補習教育、進修教育及短期補習教育三種；凡已逾

學齡未受 9 年國民教育之國民，予以國民補習教育

；已受 9 年國民教育之國民，得受進修教育；志願

增進生活知能之國民，得受短期補習教育。」依據

上開各規定，6歲至 12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

教育；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

教育；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帄等，不論是否接受

感化教育，亦不因其身分、性別、能力、地域、族

群、宗教信仰等條件，而有所差別。且基本教育法

亦揭櫫教育之提供必頇考慮受教對象的特殊性，教

育部為教育事項的主管機關，自有提供弱勢學生受

教育機會的義務及責任。 

(二)按少年輔育院條例第 4 條規定：「少年輔育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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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或由法務部委託地方行政最高機關設置，受

法務部指導、監督。」、法務部矯正署組織法第 1

條規定：「法務部為規劃矯正政策，並指揮、監督

全國矯正機關（構）執行矯正事務，特設矯正署。

」、同法第 5 條規定：「本署設監獄、看守所、戒

治所、技能訓練所、少年觀護所、少年矯正學校、

少年輔育院等矯正機關。」、同法第 7 條規定：「

監獄組織通則、看守所組織通則、法務部戒治所組

織通則、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條例、法務部矯正

人員訓練所組織條例、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少年輔育院

條例於本法施行時，未及配合廢止或修正者，其涉

及第 5 條矯正機關組織事項之規定，於本法施行後

，不再適用。」從而，在法務部於 99 年 12 月 31

日訂定及公布法務部矯正署少年輔育院組織準則之

後，其第 1 條規定：「法務部矯正署為執行感化教

育處分業務，特設各少年輔育院。」因 100 年 1 月

1 日起少年輔育院條例第 4 條已不再適用，少年輔

育院現在隸屬法務部矯正署管轄，並受法務部矯正

署指導、監督。 

(三)按少輔院教育之實施，係依據下列規定，即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感化教育機構之組

織及其教育之實施，以法律定之。」、少年輔育院

條例(56 年 8 月 15 日制定，60 年 11 月 1 日施行)

第 2 條規定：「少年輔育院，依法執行感化教育處

分，其目的在矯正少年不良習性，使其悔過自新；

授予生活智能，俾能自謀生計；並按其實際需要，

實施補習教育，得有繼續求學機會。」及第 40 條規

定：「少年輔育院應以品德教育為主，知識技能教

育為輔：一、品德教育之內容，應包括公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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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軍訓練、軍事訓練、體育活動、康樂活動及勞

動服務等項目。二、入院前原在中等以上學校肄業

，或已完成國民教育而適合升學之學生，應在院內

實施補習教育；尚未完成國民教育之學生，應在院

內補足其學業，其課程應按教育行政機關規定之課

程標準實施。三、技能教育應按學生之性別、學歷

、性情、體力及其志願分組實施。前項實施辦法，

由法務部會同教育部定之。」辦理。而制度規劃之

初，於 62 年 3 月 14 日曾由司法行政部（62）台令

監字第 02793 號、教育部（62）台訓字第 6440 號

令會銜訂定發布「少年輔育院教育實施辦法」，少

輔院乃據以實施少年輔育院教育事項。然據法務部

查復示：鑒於時勢變遷，已無續存之必要等語，遂

於 85 年 7 月 17 日法務部（85）法令字第 17700 號

令、教育部（85）台訓三字第 85049802 號令廢止

。另行政院 79 年 9 月 24 日治安會報提示：「少年

監獄、少年輔育院應學校化，並充實其師資設備。

」嗣行政院再以 80 年 8 月 29 日台 80 內字第 28491

號函指示辦理「國中以下者應一律進入補習學校接

受國民教育」事項，法務部遂於 80 年 12 月 5 日訂

定「補習學校於少年監獄、少輔院設分校實施要點

」 ，確立補習學校於監、院設置分校，以協助未完

成國民基本教育者完成學業，法務部復於 94 年 9

月 21日以法務部法矯字第 0940902981號函訂定發

布「矯正機關設置補習學校分校要點」。詢據桃園

少輔院表示：該院係依照法務部 80 年 12 月 5 日法

80 監字第 18138 號函示規定，自 81 學年度開始實

施，將原有附設厚德補習學校業務停辦後，移交由

臺灣省立(現為國立)桃園農工職業學校、桃園縣立

文昌國民中學、桃園縣會稽國民小學等三校之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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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學校，由各該校於少輔院設置補校分校迄今等

語。 

(四)據上，桃園少輔院及彰化少輔院之教育課程實施，

現行係以設置補習分校方式為之，分述如下： 

１、桃園少輔院 

(１)該院與鄰近桃園農工、文昌國中及會稽國小

合作設置高工、國中及國小補校分校。 

(２)國中、小課程內容比照桃園縣國民中小學附

設補習學校規定辦理，國中（小）部上課時間

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4節課、每節 40分鐘，桃園

少輔院並表示，考量少年離院後仍需接續一般

學校正規課程，在國小課程安排上確實符合補

習學校每週 16 節課規定；而國中補習教育部

分，依補校課程標準總綱應有實用英語、法律

知識、第二外國語言等選修科目，惟少輔院係

拘禁人身自由之矯正機關，非一般學校，故尚

無法讓收容學生自由選修上述科目等語。 

(３)高工部課程內容依教育部國(私)高級職業學

校附設進修學校課綱編排，扣除班會之後，每

週 23 節課。依高級中等進修學校課程大綱規

定，校定科目應有健康與休閒類、全民國防教

育類、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等，惟少輔院

係拘禁人身自由之矯正機關，非一般學校，故

尚無法讓收容學生自由選修上述科目。 

(４)該院高工部課程大綱學校課程計畫，函報教

育部國教署備查在案（教育部 103 年 8 月 13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3008052 號函可稽）。 

(５)實施學制及班級：高工部目前設有電機科 4個

班(高一、高二各 2 班)。 

２、彰化少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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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學制部分，高中為國立員林高級中學附設進

修學校分校；國中為彰化縣立田中高中附設國

民中學補校分校；國小為彰化縣立田中國小附

設國民小學補校分校。 

(２)上午(08:20-11:50)課程部分，國中小學係依

「國民中、小學 9 年一貫課程綱要」排定；高

中部則依「高級中等進修學校 98 課綱普通科課

程綱要」排定，下午(13:30-16:50)課程採隔週

星期二排定補校課程，無補校課程時則安排口

琴、薩克斯風、太鼓、烏克麗麗、舞蹈、扯鈴

、陶笛等才藝課程。 

(３)該院高中部課程大綱學校課程計畫，函報教

育部國教署備查在案（教育部 103 年 7 月 4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030071849 號函可稽） 

(４)實施學制及班級：男生 11 班、女生 7 班，班

級共編有 18 班，目前高中學籍合作學校為國

立員林高中進修學校分校，學制為一般普通

科。 

(五)如前所述，各少輔院對於其收容學生無論其年齡

、性別、是否已逾學齡、有無接受基本教育等情

形，以設置補校分校方式，均一律實施補習教育

，顯與前開憲法、國民教育法第 2 條第 1 項、補習

及進修教育法第 2 條及第 3 條，即凡 6 歲至 15 歲

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

國民，應受國民補習教育等規定不符。法務部暨

所屬矯正署、教育部就少年輔育院之教育實施，

未遵憲法及教育基本法揭示「人民接受教育之機會

一律帄等」及「對於弱勢族群教育，應予以特別保

障」之原則，明顯將少年矯治機關學生教育排除於

基本教育體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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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少年輔育院條例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略以

：「少年輔育院應以品德教育為主，知識技能教育

為輔：……二、入院前原在中等以上學校肄業，

或已完成國民教育而適合升學之學生，應在院內

實施補習教育；尚未完成國民教育之學生，應在

院內補足其學業，其課程應按教育行政機關規定

之課程標準實施。……」具體指出逾齡肄業未受國

民教育或已完成國民教育而適合升學之國民，應

受補習教育，已排除 6 歲至 15 歲之國民應受國民

教育之適用。詢據教育部查復表示：少年輔育院

條例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少輔院實施之「

補習教育」係為已完成國民教育而適合升學之學生

，與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3 條前段所稱「國民補習

教育」，係針對已逾學齡而未受 9 年國民教育之國

民，當屬二事，少年輔育院條例中所稱「補習教育

」當無適用「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等語。顯見少輔

院對「補習教育」之實施，容有誤解，兹少年矯治

機關學生之教育事項，被排除於基本教育體制之

外，而教育部竟未予協助導正，顯有違失。 

(七)據矯正署 103 年 12 月函復資料所示，該署調查 2

所少輔院收容之 809名學生之就學就業意見，結果

發現：彰化少輔院男性收容學生及桃園少輔院收

容學生之就業意願均高於就學意願，而具就學意

願之學生中，又以欲就學職業教育比率為高(詳見

下表 1)。而彰化少輔院僅與鄰近國立員林高級中

學合作，成立附設進修學校分校，開設高級中等

普通科進修教育階段課程，實嚴重忽視學生意願

，顯不符學生實際需求。且桃園少輔院與鄰近桃

園農工合作，設置桃園農工補習分校，該兩所少

輔院僅規劃單一學制之情形，均與收容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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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相悖，矯正署及教育部均未予以特別考量。 

 表 1.少輔院學生就學就業意願調查一覽表 

桃園少輔院 

性別 
就學意願 

就業意願 合計人數 
普通科(比率) 職業科(比率) 

男 17(15.32%) 94(84.68%) 216 
327  

小計(比率) 111(34％) 216(66％) 

彰化少輔院 

性別 
就學意願 

就業意願 合計人數 
普通科(比率) 職業科(比率) 

男 35(28.46%) 88(71.54%) 210 333 

  小計(比率) 123(36.9%) 210(63.1%) 

女 3(3.85%) 75(96.15%) 71 149 

  小計(比率) 78(52.3%) 71(47.7%) 

合計 38(18.9%) 163(81.1%) 281 482 

  合計(比率) 201(41.7%) 281(58.3%) 

兩院合計(比率) 312(38.57%) 497(61.43%) 809 

 資料來源：彙整自矯正署查復資料。 

(八)桃園少輔院目前與桃園農工合作設立進修學校分

校，目前設有電機科 4 個班(高一、高二各 2 班)，

彰化少輔院班級編有 18 班，目前高中學籍合作學

校為國立員林高中進修學校分校，學制為一般普

通科，最高學籍至高二。詢據矯正署坦承：考量

少輔院高三學籍之收容少年甚少，且桃少輔空間

不足，故兩所少輔院目前均未設立高三班等語，

顯示收容學生在院期間，幾乎無法取得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文憑。而矯正署雖稱：為保障高三學籍

生之受教權，少輔院對於有就讀高三學程意願之

少年，均專案送至誠正中學接續學業等語。然據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0 至 103 學年度之統計資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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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就讀高三需求之學生 9至 23人不等，卻僅有 2

至 5位學生獲准移送至誠正中學，並非全數移至誠

正中學就讀(詳見下表)。復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少年法庭與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提出具體建

議略以：「少輔院較少高三課程……院內學生較不

易取得高中畢業文憑，此部分亟待改善」、「除 1

位在誠正中學拿到高中文憑外，其餘皆無」等語，

足證少輔院未規劃高三班級與課程，確實損及學

生學歷之取得，機制顯欠周延。 

表 2.彰化少年輔育院近 4 年具就讀高三需求學生人數 

學年 

入院即

升高三 
在院取得 

高二學籍 
小計 

合

計 

男學生

移送誠

正中學

就讀 3

年級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0 3 0 4 2 7 2 9 2 

101 3 3 2 0 5 3 8 5 

102 8 3 10 2 18 5 23 3 

103 9 5 6 1 15 6 21 6 

資料來源：矯正署。 

(九)因各少輔院採補習學校分校教育課程、單一學制

，與一般教育體制脫鉤，致學生離院後面臨降讀

或轉讀不同類科情形者，比例高達 57.3%，復學轉

銜遭拒、降級就讀或無法銜接致休學等案例層出

不窮，極不利其後續就業就學所需，顯屬不當。 

１、學生離院後復學轉銜遭拒 

    以彰化少輔院為例，該院 102年 12月至 103

年 12 月止，辦理收容學生離院轉銜復學國中階

段轉銜 20 人、高中階段轉銜 42 人，且高中階段

計有 4 名學生轉銜未成功，詳見下表。 

 表 3.彰化少輔院離院學生高中未轉銜成功 4 人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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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生  擬轉銜學校  拒絕理由  

103 年

1 月  

A 高雄市○○商工日

校汽修科  

不及格科目過多，轉讀技

職科學分數不足。  

103 年

1 月  

B 臺中市私立○○高

中日校普通科  

學分數不足，學期中入學

易被標籤化。  

103 年

2 月  

C 臺中市私立○○高

中日校普通科  

學分數不足，無專業輔導

人力。  

103 年

3 月  

D 桃園縣私立○○商

工日校汽修科  

轉讀技職科學分數不足。  

  資料來源：彰化少輔院。 

２、離院就學之降轉讀不同類科情形 

    桃園少輔院 103年 355人離院，計有 32人就

學，占離院學生之 9.01%，有因原受技訓不符志

趣轉讀不同職業類科者 1 人；彰化少輔院 103 年

404人離院就學之學生中，有 75人離院後就學，

占離院學生之 18.56%；就學之 75 人中，因學分

數不足降讀者 11 人、因原受技訓不符志趣轉讀

不同職業類科者 32 人，合計 43 人，顯示面臨降

讀或轉讀不同類科情形者，比例高達 57.3%。參

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查復本院表示：

「彰化少輔院高中課程為普通科進修學校性質，

將來離開輔育院後，社區並無普通科進修學校之

設置，如轉學到職業類科學校，會有學分數不足

可能要降轉之問題」等語，足見離院學生的就學

處境相當不利。 

   表 4.少輔院學生離院就學降轉讀不同類科之情形 

 桃園少輔院 彰化少輔院 

離院人數 355 404 

離院後就學人數 (含國、

高中) 

32 75 

降 讀

情形 

學分數不足 0 11(高中) 

遷就接受就讀學校之

資源 

0 0 

學力不足 0 0 



 12 

轉 讀

不 同

職 業

類科 

選擇戶籍所在地學校 0 0 

入學學校科系已額滿 0 0 

學分數不足 0 0 

遷就接受就讀學校之

資源 

0 0 

原受技訓不符志趣

（高中） 

1 32 

註： 

1.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查復提供。 

2.茲因感化教育學籍轉銜及復學辦法自 102 年 10 月 31 日始發布施行，故

該署僅提供少輔院 103 年度數據。 

3.彰化少輔院部分，離院後就學者，因學分數不足降讀者 11 人、因原受

技訓不符志趣轉讀不同職業類科者 32人，合計 43 人，占該院離院就學

75 人中之 57.3%(43/75=0.573)。 

３、詢據彰化少輔院表示，因學制與科別不同之限

制，學生囿於學籍合作學校學制為夜間部普通科

學制，學生離院銜接多數僅能就讀夜間部同科別

學校，然多數學生希望轉讀技職科，以利日後就

業所需，故轉銜時都僅能降轉年級以順利銜接云

云。且國立員林高中附設進修學校分校主任邱慶

華老師到院詢問時補充說明：「目前分校依進修

學校課程標準作業，進修學校學分數較日校明顯

不足，所以才有學分數不足的問題」等語，益證

少輔院收容學生離院後之復學轉銜產生困難，係

與少輔院課程結構有密切相關。 

(十)綜上，各少輔院逕採補習學校分校教育課程並搭

配才藝課程，與一般教育體制脫鉤，且因學籍合

作學校屬性及資源之限制，對於收容學生提供之

學籍與教育課程內涵，分別限縮於普通型高中或

技術型高中單一類型，造成出院學生需降讀轉讀

不同類科，方能繼續學業，嚴重影響學生就學意

願，損及受教權益，不利學生復歸校園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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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感化教育處分之執行時間最長可達 3年，按相關

學制及課程標準進度，少年在院期間升讀高三之

可能性極高，少輔院現況卻未設置高三班，雖採

專案送至誠正中學接續就讀方式，卻因行政作業

問題，僅限極少數學生可以如願，不是全數受理

，延誤已屆高三學齡之學生就學期程；且縱使收容

學生於執行期間可如願至誠正中學升讀高三班，

亦必頇轉換適應學習環境，甚屬不利。而未被送

至誠正中學高三班之少輔院收容學生，在復學不

順利的情形下，幾無取得高中文憑之可能，損害

其受教權益甚巨，有悖感化教育立法意旨，核有

重大違失。 

二、法務部矯正署長期漠視接受感化教育處分之女性學

生需求，將其一律收容於採以監獄生活管理為主之

彰化少輔院，排拒在矯正學校體系之外。且據矯正

署統計資料指出，有 52.3％女性收容學生有就學意

願，並以就讀職業類科為主，卻僅能就讀彰化少輔

院附設之高中進修學校分校，就學學制及學籍均受

限於普通科，最高學籍至高二，肇致女性收容學生

離院後再就學者，降轉讀不同類科之比例達 1/4，剝

奪其受教權益並致復學困難，核有違失 

(一)按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

第 26.4 條規定：「對被監禁的少女罪犯個人的需

要和問題，應加以特別的關心。她們應得到的照

管、保護、援助、待遇和培訓決不低於少年罪犯

。應確保她們獲得公正的待遇。」揭示接受感化教

育處分之女性收容學生，是弱勢中的弱勢，更應

予以關注。惟現行矯正署就接受感化教育處分之

女性學生，一律收容於採以監獄生活管理為主之

彰化少輔院，詢據矯正署表示：基於生活空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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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分界收容致容額減少、人力需求增加、學程

限制等因素，經綜合考量認為宜維持女性收容人

收容於彰化少輔院等語，是以，女性收容學生無

接受矯正學校型態感化教育之機會，被排拒在矯

正學校體系之外，顯未獲公帄待遇。  

(二)次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3年少年事件之調

查報告
1
分析，女性少年生命歷程有下列幾項特徵

：「1.小學即開始逃家為多數，不乏小學 3 年級、

四年級者，且案由曾出現逃學逃家之虞犯、請警

協尋、逃離安置機構。2.有性的議題，認定自己

為同性戀者、從事性交易、遭受性侵害、經常外

宿男友家、墮胎。3.非行案由多數為毒品、虞犯

（吸食迷幻物品）、竊盜，少數則有傷害、恐嚇等

。4.部分已生產，育有年帅子女。5.情緒經常低

落；且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查復資料指

出，女性收容學生常伴隨性議題，如未婚生子、

性交易等問題，干擾其生涯發展，使復學更為不

易。」彰化少輔院並表示：出院女性學生如能穩定

就學或就業，對於遠離犯罪淵藪、再罹刑章，的

確有正向助益等語。顯示接受感化教育之女性學

生，確有其特殊性，除不可差別對待外，對女性

收容少年之復學輔導工作更屬艱鉅。 

(三)依據矯正署 103年 12月函復資料所示，該署調查 2

所少輔院收容之 809名學生之就學就業意見調查，

結果發現：彰化少輔院女性收容學生就學意願

(52.3%)高於就業意願(47.7%) (詳見前表 1)，矯

正署對此亦表示，彰化少輔院女性收容學生之升

學意願高於男性收容學生，升學職業類科之意願

                                      
1
 據該法院查復資料，係節錄調查報告中有關聲請免除或停止感化教育之女性少年調查資料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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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普通科。惟彰化少輔院僅與鄰近國立員林高

級中學合作，成立附設進修學校分校，開設高級

中等普通科進修教育階段課程，明顯不符女性收

容學生實際需求。且因彰化少輔院未提供高三學

程，而高一、二課程均係普通科進修教育，該院

於 103年辦理高中學籍女性學生學籍轉銜，其中離

院轉銜復學 24 名女性收容學生之中，就讀高二降

轉技職類科達 6 人，降轉就讀不同科別之比例達

1/4。詢據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並表示：「彰化少

輔院有女收容學生，輔育院的女性班級課程(員林

高中課程)只有到高二，沒有辦法使女性學生讀到

高三，此產生後續出院後轉銜的問題」等語，足証

女性收容學生之受教權益未獲妥適保障。 

(四)且囿於女性收容學生自始無就讀專案移送矯正學

校就讀高三之機會，彰化少輔院復表示：女性少

年無法就讀高三學程者，於入院調查時均鼓勵參

加技能訓練班取得相關檢定證照等語，益證女性

收容學生在矯正體系中升高三的機會遭到剝奪。 

(五)綜上，法務部矯正署長期漠視接受感化教育處分

之女性學生需求，將之一律收容於採以監獄生活

管理為主之彰化少輔院，排拒在矯正學校體系之

外。且據矯正署統計資料指出，有 52.3％女性收

容學生有就學意願，並以就讀職業類科為主，卻

僅能就讀彰化少輔院附設之高中進修學校分校，

就學學制及學籍受限於普通科，最高學籍至高二

，肇致女性收容學生離院後再就學者，降轉讀不

同類科之比例達 1/4，嚴重剝奪其受教權益，復學

輔導更為困難。就此，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提出建議：「建請促請法務部通盤研究各矯正機關

容納條件及工作人員調配狀況，選擇適當地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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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專收女性受感化教育少年之矯正學校，以能維

護女性受感化教育少年之受教權益」等語，本院認

有將此建議提供矯正署作為參考之必要，即應考量

女性收容學生之特殊性，始能維護其受教育之權

益。 

三、教育部雖研訂有協助少輔院推動特殊教育及補救教

學之機制，惟忽視少輔院之特殊性，欠缺彈性之處

理方式，彰化少輔院曾篩選疑有特教服務需求之收

容學生 80 餘名，因教育單位相關作業規範之限制，

最終竟只有 1 名學生通過特教鑑定，可見實務執行

上，少輔院確有窒礙難行之處。教育部未將少輔院

學生納入學力監控之範圍，不利於補救教學，其協

助機制徒具形式，核有違失 

(一)茲因 102年間桃園少輔院陸續發生院生脫逃、死亡

等事件；同年 9月誠正中學發生身心障礙學生因情

緒行為問題導致學校暴動事件；且誠正中學及明

陽中學 2 所矯正學校涉未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

教育實施通則」、「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等規定實施鑑定，並據以

辦理身心障礙教育、設置特殊教育班或提供特殊

教育之輔助器材、適性教材、師資人力等各項支

持服務；少年矯正機關收容學生出院(校)後之追

蹤安置輔導機制不周；103 年誠正中學黃姓學生遭

受同儕動用私刑毆打欺凌，凸顯校方相關管理措

施存有疏漏；彰化少輔院對於收容學生不當施用

手梏、腳鐐等戒具，以處理學生鬧房事件，復以

體能訓練做為處罰，涉有不當管教之嫌；以及行

政院未依法督促協助法務部將少年輔育院改制為

符合少年福祉並與少年情況和違法行為相稱之環

境等情，本院迄已提出 13 件調查報告、糾正與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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劾案件，詳如下表： 

表 5.本院迄今提出少年矯治機關有關之調查報告、糾正

與彈劾案件資料 

案號 案由 

102年7月

15 日院台

調壹字第

102080025

1 號調查

報告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少輔院超額收容，致班級人數過

多，且未能提供多元化技能訓練及設置特殊資源班，

能否有效達成其設置之目的？又各少輔院頇長期借調

他校教師協助教學，惟借調教師因投保與發薪分屬不

同單位，衍生扣繳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疑義，究相關機

關有無妥適處理？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103 司正

007 號糾

正案 

法務部所屬桃園少輔院自 100 年起有超額收容學生情

形，甚至超收 2 成多，已嚴重違反少年基本人權，且

房舍床位缺乏隱私及監視設備不足，致少年陷入夜間

霸凌、性侵害等高度風險中；桃園及彰化少輔院之班

級人數過多，每班均超過法定上限 30 人之規定，桃

園少輔院甚至逾 60 人，班級導師及訓導員亦嚴重不

足，甚至缺額達 3 成，且編制員額不符實際需求，影

響矯正品質，法務部核有未盡監督之咎。又，桃園及

彰化少輔院設置補習學校分校及進修學校分校，未依

法配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力，復未能提供收容學生個別

化輔導計畫，80年間法務部及教育部已決議設置資源

輔導教師，惟逾 20 年仍未辦理，法務部及教育部均

未盡監督之責，核有違失。 

本院 102

年11月18

日院台調

壹 字 第

102080043

0 號調查

報告 

法務部所屬誠正中學、明陽中學，對於收容之少年，

涉有未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特

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等實施鑑定，並據以辦理身心障礙教育、設置特殊教

育班或提供特殊教育之輔助器材、適性教材、師資人

力等各項支持服務等情？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103 司正

004 號糾

正案 

法務部所屬少年矯正學校誠正中學、明陽中學未主動

發掘及通報疑似有特殊教育需求之身心障礙收容學

生，且未對已具特殊教育資格之身心障礙學生提供特

殊教育服務，復因欠缺特殊教育師資、對特殊教育服

務需求之敏感度及專業知能不足，致影響矯正成效，

法務部對此亦未善盡督導之責；再者，該兩校收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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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生之基本學力不足，學歷及學力間存有嚴重落差，卻

未能積極推動相關服務措施；又，教育部竟長達 12

年未依法召開矯正教育指導委員會議，迄未訂定督導

辦法，且就少年矯正學校教育業務之諸多缺失，難辭

督導不周之咎，均核有重大違失。 

本院 102

年 11 月 5

日院台調

壹 字 第

102080041

4 號調查

報告 

據報載，法務部矯正署所屬誠正中學於 102 年 10 月

31日發生學員暴動事件，管理員制止無效，反被搶走

警棍，並遭毆傷，最後造成 10 人受傷。究實情為

何？認有調查之必要案。 

103 司正

001 號糾

正案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誠正中學管教人員危機意識及危機

處理能力不足，致發生學生嚴重衝突事件；且校方未

依限完成新收學生個案分析報告及就學輔導處遇計

畫；又該校長期忽視身心障礙或有特殊教育需求少年

之權益，未依法辦理特殊教育或提供特殊教育資源，

影響矯正成效甚巨，法務部矯正署未恪盡監督之責，

均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糾正。 

103年2月

20 日院台

調壹字第

103080004

6 號調查

報告 

對於進入「少年矯正學校」或「少輔院」矯正不良習

性之學生，目前彼等出校（院）後，缺乏有效之追蹤

輔導機制，以促其融入正常社會。事涉社會福利、特

殊教育、心理輔導、少年觀護及就業輔導等不同專業

部門，究相關主管機關如何協調合作，以落實追蹤輔

導機制？實有深究之必要案。 

103 司正

008 號糾

正案 

法務部所屬少年矯正學校誠正中學、明陽中學未依法

律規定落實對離校學生之追蹤輔導，亦未編列經費及

專責人力，僅由輔導教師兼任追蹤輔導工作，且多以

電話或書信方式聯繫追蹤，且有部分學生失聯，對離

校學生之後續追蹤輔導成效不彰；法務部亦未善盡督

導之責，均核有違失。 

103 年 11

月 26日院

台調壹字

第

103080023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誠正中學為全國第一所以感化教育

受處分人為收容對象之少年矯正學校，於 103年 9月

間發生新收容受感化教育裁定之黃姓少年，遭其餘收

容學生毆打、霸凌事件，凸顯校方相關管理措施似存

有疏漏情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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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3 號調查

報告 

104 司正

0001 糾正

案 

法務部所屬少年矯正學校誠正中學於 103年 9月間，

發生黃姓少年遭 9 名收容學生動用私刑毆打欺凌事

件，黃生編入班級後，多次遭同班學生欺凌，此期間

黃生曾多次向外發出求援訊息，該校竟未加以保護且

一再漠視，肇致該生遭 9 名同房收容學生連續不間斷

私刑施暴近 3 小時成傷，欺凌行為前後期間長達近 5

小時，該校竟毫無所悉。且事發後該校未依規定及時

通報矯正署，3 日後通報之內容復與實際受虐事實差

異極大，意圖掩蓋本案實際暴行。又經統計，誠正中

學近年發生學生間欺凌案件數共 11 件，該校學生間

強凌弱、大欺小之情形如此嚴重，而矯正署歷次赴該

校訪查竟未察覺，怠職違失情節嚴重，爰依法糾正 

103 年 11

月 19日院

台調壹字

第

103080022

4 號調查

報告 

16 歲買姓少年於桃園少年輔育院接受感化教育，102

年 2 月間因胸腹腔臟器化膿引發敗血症死亡，生前疑

遭不當管教等情。而少年輔育院於少年矯正業務，採

以監獄生活管理為主，法務部對於目前各少年輔育院

仍有管教不當之缺失，是否已善盡督導之責？實有深

究之必要案 

104 司正

0004 糾正

案 

桃園少年輔育院因未積極將買生送醫，肇致買生送醫

前死亡，並涉嫌隱匿證據、串證等情； 彰化少年輔

育院多次於重大事件，將學生施用手梏、腳鐐銬在戶

外晒衣場、走廊等處，復以體能訓練做為處罰方式，

有學生禁閉期間過長，處罰方式形同凌虐；矯正署歷

次視察未警覺院生未受適當醫療照顧且被施以凌虐，

事後亦未落實督促改善，監督機制失靈；而行政院就

法務部未依法將少年輔育院改制為符合其福祉並與其

情況和違法行為相稱之環境，負監督不周之責。核以

上機關違失情節嚴重，爰依法糾正 

104 年劾

字第 4 號

彈劾案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前院長林秋蘭、前訓導

科長陳立中及衛生科長侯慧梅，對於少年買○○於接受

感化教育期間，102 年 2 月間因胸腹腔臟器化膿引發

敗血症死亡案件，均怠於執行職務；法務部矯正署彰

化少年輔育院院長詹益鵬對該院違規學生施用手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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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腳鐐等戒具，將學生銬在戶外晒衣場、走廊等處，凌

虐時間最多長達 13 個小時；以考核為名，禁閉學生

最長達 1年 5月，管教方式過當等情，違法執行其職

務；核以上各員均有重大違失，爰依法彈劾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 

(二)經本院上開調查及後續追蹤後，教育部與法務部

業就教育實施事項建立相關協商合作機制，本案

約請教育部到院說明時，該部表示協商合作機制

包含下列策略： 

１、兒童及少年受感化教育之學籍轉銜及復學工作

機制，已請學校對於不接受入學之個案，應由

校長書面說明不接受理由，經提報由該部介入

協商。 

２、鼓勵少輔院學生參與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納入

學力監控的系統。 

３、該部補救教學檢測系統已將少輔院等矯正機關

納入，提供經費補助給少輔院申請，俾檢視學

生基本學力。 

４、特殊教育方面： 

(１)該部表示「兩個矯正學校及兩間少輔院，該部

自 102年訪查過後，已積極提供特殊教育資源

及師資進到少年矯正機關去幫忙，包含特殊

教育通報網亦納入少年矯正機關，如果少輔

院有將特教通報完成，特教資源就會進入。

目前很多問題卡在法令規範編制員額的問題

，該部會設法去突破。……少輔院不用擔心

特教師資的問題，只要特教學生進入少輔院

，在特教通報網上有評鑑資料，所在地的教

育主管機關資源就會進入少輔院。……特殊

教育支持網絡計畫係國教署主動邀請少年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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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機關、地方政府及特教資源中心等，實質

了解少年矯正機關特教需求後，共同會商擬

定後實施。少輔院內的特教需求是多元的，

不能僅靠一名特教教師，所以國教署已將少

年矯正機關視為轄屬學校，4 所少年矯正機關

內特教學生享有和一般學校學生一樣服務，

除了在特教網開通少年矯正機關帳號，亦提

供相關資源及轉銜，都納入該網絡計畫。且

少年矯正機關學生出院出校轉銜特教學校及

特教班時，也是該部協助聯絡安置。收容學

生長期中輟，確實有可能在缺乏在學校時被

鑑定的服務，進到少年矯正機關時，或許從

特教通報網查不到，但少年矯正機關收容後

可以提報鑑定。」等語。 

(２)另表示今(104)年 2 月 9 日已行文矯正署所屬

少年矯正機關，對於少輔院輔具、特教研習

等事項願意提供資源，惟矯正署尚未回復等

語。 

(三)然對於教育部上開措施之執行情形，法務部及少

輔院回應表示仍有諸多窒礙，未能產生實質助益

。茲將少輔院相關意見分述如下： 

１、彰化少輔院表示，103 年 7 月特教網開通後，該

院已開始為學生申請鑑定，然教育部規定有學

籍才有服務，因少輔院學生入院時間不定，申

報學籍又受限於每年 9月，且特教鑑定每半年辦

理 1次，易使收容學生錯過鑑定，此外因為特教

鑑定需要家長同意書，所以該院努力了近 1年，

篩選出 80 餘名學生，最後只有 1 位學生順利鑑

定等語。 

２、桃園少輔院同樣建議教育部以學生實質需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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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不以學籍具備與否來提供相關服務，該院

更提出「由矯正機關來訂定學生復學後的教育計

畫是否妥當及能否執行」之疑義，且陳述「復學

轉銜計畫的擬定，原校老師來開個會，重點是

後續本院如何執行，國中部有 7個教師，沒有輔

導教師，教師有很多任務，包括戒護與管教」等

語。 

(四)教育部於前開詢問會議上回應略以：特教鑑定確

實規定 6 個月 1 次，因裁定收容入院期間不定致錯

過特教鑑定，實有特殊性，或許可用專案方式處

理，至家長同意書部分係依特殊教育法第 17 條規

定，一般學校中也有此問題，參採安置於兒童之

家之兒童或少年，其等之法定代理人為當地政府

首長的做法，或許矯正教育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的

認定，可朝該方向調整。至特教或輔導教師之需

求與所需資源，可另以專案或業務費等彈性方式

來處理等語。茲以教育部雖提出多項策略，以強

調對少年矯正機關在特殊教育方面之協助，然桃

園少輔院卻表達「我們仍在擔心計畫結束、調查結

束，特教資源就結束了」等語，以及彰化少輔院辦

理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鑑定事宜，曾受限特教

鑑定時限及家長同意權問題而功虧一簣一節，顯

示教育部雖提出相關措施並表達釋出資源之意，

卻未確實檢核相關措施之成效，復未瞭解少輔院

實際執行上之困難，致相關教育措施徒具形式，

仍難落實，核有違失。 

(五)另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

定，為瞭解並確保國民中學學生學力品質，由教

育部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中教育會考

（下稱會考），自 103 年起，每年 5 月針對國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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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學生統一舉辦，以確保國中學生學習品質，

學校並可參酌會考結果，作為高中職或五專新生

學習輔導的參據。矯正署表示，因應 12 年國民基

本教育政策， 103 年少輔院收容之國中 3 年級學

生，均參加國中教育會考，桃園少輔院共計 15 名

參加，彰化少輔院共計 38 名參加，然少輔院為強

制拘禁性質之刑事執行機關，非屬一般學校，故

收容學生是否為國中教育會考或教育主管單位之

學力監控對象，該署尚無從知悉，倘應考之收容

學生屬教育部「學力監控對象」，建請教育部轉知

各少年矯正機關，俾掌控少年學力狀況等語。核

此與教育部稱「依少年矯正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規定，感化教育學生學籍仍隸屬戶籍所在地學區

之學校，爰感化教育學生屬國中應屆畢業生者，

仍屬國中教育會考學力監控對象」之說法大相逕庭

。足見法務部及教育部對於國中教育會考結果之運

用，以及對應之學力監控策略，顯有不同認知，

此將不利於少輔院學生學力監控及補救教學之辦

理，允應會同改進。 

(六)綜上，教育部雖研訂有協助少輔院推動特殊教育

及補救教學之機制，惟忽視少輔院之特殊性，欠

缺彈性之處理方式，導致彰化少輔院發生篩選疑

有特教服務需求之收容學生 80 餘名，受限教育單

位相關作業規範，最終只有 1名學生通過特教鑑定

之情事。且教育部未將少輔院學生納入學力監控

之範圍，致未進行補救教學，協助機制徒具形式

，核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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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憲法及教育基本法揭示「人民接受教育

之機會一律帄等」及「對於弱勢族群教育，應予以特別

保障」，惟法務部暨所屬矯正署、教育部就少年輔育院

教育之實施，仍將少年矯治機關學生教育排除於基本教

育體制之外，逕採補習學校分校教育課程並搭配才藝課

程，顯與一般教育體制脫鉤，使收容學生不但無法順利

取得高中學程文憑，且離院後面臨降讀或轉讀不同類科

情形者，比例高達57.3%，復學轉銜遭拒、降級就讀或無

法銜接致休學等案例層出不窮，嚴重損及學生就學權益

；法務部矯正署長期漠視接受感化教育處分之女性學生

需求，將其一律收容於採以監獄生活管理為主之彰化少

輔院，排拒在矯正學校體系之外，並僅能就讀彰化少輔

院附設之高中進修學校分校，就學學制及學籍均限制於

普通科，最高學籍至高二，肇致其離院後再就學者，降

轉讀不同類科之比例達1/4，明顯剝奪其受教權益並致復

學困難；教育部雖研訂有協助少輔院推動特殊教育及補

救教學之機制，惟忽視少輔院之特殊性，欠缺彈性之處

理方式，致實際執行有窒礙難行之處，協助機制徒具形

式。經核法務部暨所屬矯正署、教育部違失情節嚴重，

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

檢討改善見復。 


